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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发〔2017〕60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

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滕州市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17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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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，提升我市城市形象，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市政府决定，在全市组织开展三轮车、

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行动，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强

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“党政牵头、部门

联动，属地治理、行业管理，严格执法、分步推进”的原则，

对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、销售、上路行驶等环节的违法行

为开展综合治理，依法关停我市非法生产和改拼装企业、作坊，

依法取缔我市非法销售网点，依法查处无牌无证、乱停乱放、

非法营运、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不按车道行驶、闯禁区等违法

行为，建立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形象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市区主城区及高铁站前道路上行驶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

车。“三轮车”是指电动、燃油三轮车；“四轮代步车”是指未

列入工信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四轮代步

车，包括以电动、燃油、混合动力驱动的老年代步车、城市观

光车等名义在道路上行驶的四轮代步车。

三、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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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委宣传部：负责制定专项宣传方案，组织市内新

闻单位对三轮车、四轮车代步车综合治理活动进行宣传报道、

发布治理通告，为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
（二）市经信局：负责会同工商、质监、公安等部门，对

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企业及产品是否列入工信部《道路机

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进行确认，查处非法生产、改拼

装行为。

（三）市工商局：负责清查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“无照经

营”销售网点，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销售网点非法销售未列

入工信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电动、燃油、

混合动力驱动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销售行为。

（四）市质监局：负责清查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企业、

作坊，依法查处不合格车辆。

（五）市公安局：负责依法查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道路

交通违法行为，依法打击妨害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六）市交通局：负责查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非法营运

行为。

（七）市综合执法局：负责查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非法

占路、乱停乱放等行为。

（八）市残联：负责按规定核发并配合有关部门核查残疾

人证。对从事非法客运的残疾人进行正确引导和宣传教育，协

助做好残疾人稳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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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市民政局：负责严格落实国家、省市有关优待扶持

残疾人、生活困难群体等政策。

（十）市教育局：负责采取多种形式，教育引导学生及家

长抵制驾乘不合格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。

（十一）市信访局：负责制定治理维稳工作预案，办理、

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，指导各单位做好信访稳控工作。

（十二）市政府法制办：负责为综合治理三轮车、四轮代

步车违法行为提供法律指导。

（十三）市财政局：负责综合治理经费的保障落实。

（十四）市人社局：负责研究制定落实有关三轮车、四轮

代步车从业人员就业推荐、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政策，做好从业

人员的就业指导工作。

（十五）市国税局：负责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、销售

企业发票核发工作。

（十六）各镇街：负责抽调相关职能部门人员，配合市综

合治理指挥部在本辖区开展综合治理工作。全面摸排本辖区三

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的所有人及家庭情况。对查扣的车辆驾驶人

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首次违规的驾驶人由所属镇街领回，及时

做好政策宣传，并登记造册。对整治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及时排

查化解，及时发现和消除不稳定因素。

（十七）市综合治理指挥部：负责协调调度综合治理和后

勤保障工作，对扣留、收缴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依法进行集

中处理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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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步骤

综合治理行动自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，分摸底宣传、集

中整治和长效管理三个阶段实施。

（一）摸底宣传阶段（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）

1.准确做好摸底排查工作。

（1）市经信局牵头，市质监局参与，根据工作职责，对

全市范围内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、改拼装企业、作坊进行

全面清查。对生产企业（点）名称、生产地址、生产品牌、型

号、用途、产品质量、有无资质、生产数量、是否改拼装、是

否有合格证、销往何处等进行详细记录，并建立台账。

（2）市工商局根据工作职责，对全市范围内改拼装三轮

车、四轮代步车销售网点进行全面清查。对销售企业（点）名

称、位置、销售车辆品牌、型号、销售数量、是否有合格证、

销售记录等进行详细记录，并建立台账。

（3）市公安局根据工作职责，配合做好有关单位的清查

摸底工作，对全市上路行驶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活动路段和

区域、时间规律特点等进行排查摸底，并建立台账。

（4）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工作职责，对全市非法营运三轮

车、四轮代步车进行全面清查，切实摸清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

数量，做好记录并建立台账。

（5）各镇街组织专门力量，进企业、进市场、进社区、

进村庄，全面摸清本辖区内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生产、改拼装、

销售、营运等各环节具体情况，摸清从业人员家庭情况，并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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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工作台账。

2.深入开展各类宣传活动。

（1）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新闻单位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

多种形式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宣传驾乘不合格三轮车、四轮代步

车存在的安全隐患、危害后果，广泛宣传治理的必要性，形成

正确的舆论导向。根据治理部门提供的信息，积极组织媒体记

者参与治理行动，跟踪报道有关情况。

（2）教育部门要以学校、幼儿园为阵地，利用校园广播、

板报、校报、宣传廊、召开主题班会等形式，宣传驾乘三轮车、

四轮代步车的危害，并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等活动，督促引导

家长不使用不合格车辆接送学生。

（3）各镇街、各有关部门要在人口聚集的小区、广场等

热点部位设立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宣传站点，举行多

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，营造浓

厚的综合治理氛围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6 月 21 日至 10 月 20 日）

1.第一时段（6 月 21 日至 7 月 20 日）全面清理三轮车、

四轮代步车的非法生产、销售和营运行为。

（1）对无资质非法生产、改拼装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的

企业、作坊进行治理。依法进行查封、关停、取缔无照生产、

套牌生产的企业和作坊，坚决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。

（2）对非法经营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的销售网点进行治

理。对在 6 月 20 日前拒不自行处理不合格车辆的销售网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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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部门依法按规定程序停止向其发售销售发票，质检、工商

部门依法视情分别采取没收违法所得和不合格产品、吊销营业

执照或实行查封等强制措施，全面禁止销售。

（3）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。自 6

月 21 日起，交通、公安、综合执法等部门抽调专人，组建联

合执法队伍，对城区及高铁站前广场区域的非法营运行为进行

严查严处。

2.第二时段（7 月 21 日至 10 月 20 日）试行并逐步扩大

限行区域，教育劝导停用并逐步禁止违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

车上路行驶。

（1）第一步（7 月 21 日至 8 月 20 日），以北辛路（龙

泉路至善国路路段）为试点，划定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限行区

域，发布限行通告，设立限行标志，每天早七点至晚七点限行

区内全面禁止违规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通行。公安、交通、综

合执法等部门继续开展路面联合执法行动，对闯禁区车辆实行

集中整治，分别处罚。

（2）第二步（8 月 21 日至 10 月 20 日），根据前期治理

情况，视情扩大限行区域。

（三）长效管理阶段（10 月 21 日以后）

集中整治行动结束后转为长效监管，根据属地治理、行业

监管的原则，各镇街、有关部门要汲取经验教训，坚持教育与

严厉查处打击相结合，巩固集中整治成果。市综合治理领导小

组办公室要根据实际情况,每半年组织一次集中治理行动,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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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采取联勤联动、联合执法等措施，保持对非法生产销售源头、

道路交通违法等环节的严管严控力度,逐步健全完善三轮车、

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长效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，相关部门、镇街负责人为成员的综

合治理领导小组。综合治理期间，从相关单位抽调人员、车辆

集中办公。同时成立宣传教育组、源头治理组、路面管控组、

信访维稳组、服务保障组五个工作组。

宣传教育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，滕州日报社、广播影视总

台、教育局、经信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综

合执法局参加，主要工作职责为先期发动宣传攻势，提前为专

项治理行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在整治工作中，做好正面引

导。

源头清理组由市工商局牵头，市经信局、质监局、公安局、

交通局、综合执法局等部门参加，主要工作职责为对各类违法

违规生产、改装、销售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行为进行打击，从

源头进行遏制。

路面管控组由市公安局牵头，市交通局、综合执法局等部

门参加，主要工作职责为组成联合执法工作组，高密度、多频

次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，依法对重点整治区域内的各类三轮

车、四轮代步车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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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维稳组由市综治办牵头，市信访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

残联等部门参加，主要工作职责为做好综合治理期间的社会稳

定和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及善后工作。

服务保障组由市财政局牵头，主要工作职责为做好综合治

理期间的经费保障、财务监督审核等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治理。整治工作要依法实施，做到文明规

范执法，同时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，避免群体性或危害公共安

全的事件发生。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由

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相关规定

予以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做好协作配合。各镇街、有关部门要树立打硬仗和

长期作战的思想，坚持保护合法、打击违法、取缔非法，依法

履行职责，并健全完善信息共享、协同共治机制，切实形成工

作合力，从源头上、根本上遏制和解决非法生产、改拼装、销

售、使用等环节突出问题，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四）注重信访稳控。要提前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制

定具体应急预案，及早发现并妥善处置各类不稳定苗头。在治

理工作中，要始终做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对下岗工人、低保

户等弱势群体要耐心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并跟进落实扶持政

策，开展就业培训和推介工作，落实好生活保障，防止其重操

旧业，切实让治理工作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附件：滕州市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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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滕州市三轮车、四轮代步车综合治理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文强 市委副书记、市政府市长

副 组 长：马 峰 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

梁龙雨 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成 员: 邢 军 市政府党组成员、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李 维 市纪委常务副书记、市监察局局长

卢光智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

王正平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市委市政府

督查局局长

梁兴启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市信访局局长

殷 涛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市文明办

主任

丁新亚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市社会治安

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

王传伟 滕州日报社社长

王介贞 市残联理事长

李文阁 市政府法制办主任

王印德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

刘春雨 市财政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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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金山 市教育局局长

朱绍邦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张玉法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陈 杰 市物价局局长

姜广涛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、市城市

管理局局长

张永正 滕州广播影视总台台长

沈道成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

高金生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

杜向辉 市国税局党组书记

李海芹 市公安局副局长

王裕宏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刘庆才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马运涛 市交警大队大队长

高 利 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高位祥 市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教导员

王 鹏 鲍沟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孙彦民 滨湖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张 波 柴胡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赵曰海 东郭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陈凡锋 东沙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崔 晖 大坞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马金安 官桥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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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亚娟 洪绪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夏 香 界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王慎平 级索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张美林 姜屯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王慎龙 龙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赵 炜 木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樊晓阳 南沙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王家鹤 西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张 强 羊庄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尹亚东 张汪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王 宁 北辛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赵联喜 荆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韩兴阔 龙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宗成伟 善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卢光智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张玉法、姜广涛、李海芹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工

作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，具体负责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、

工作协调和督查考核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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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1日印发


